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港簡字第65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龐德明Stefano Paolo Bertamini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邱薪瑋 

被      告  黃建雄 

            黃諸山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間就如附表一所示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20997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

3年2月21日製作之分配表1，次序18之被告黃建雄第1順位抵押權

債權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號判決先

例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黃建雄同為被告黃諸

山之債權人，然因如附表一所示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

權）為優先債權，致原告無法自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20997

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中，民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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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2月21日製作之分配表1（下稱系爭分配表）完全受償，

是原告就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否既有爭執，其法律上

地位不安之狀態，自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原告起訴請

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即有確認利益。

二、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

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

狀，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

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

議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十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

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

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系爭執行事件定於113年3月22日實行分配，原告為系爭分配

表所列之債權人，於分配期日1日前之113年3月6日對被告受

分配之金額聲明異議，該異議雖於113年4月24日經司法事務

官駁回，惟於該異議尚未終結前，原告已於分配期日前之11

3年3月21日即向本院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情，有本院

收文日期戳章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7頁），並經本院依職

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堪認原告已依前開規

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原告所提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自

屬合法。

三、被告黃諸山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如附表二所示之本票

債權（下稱系爭本票），然系爭本票未填載到期日，故系爭

本票之票據上權利應自發票日即89年2月15日起算3年，至92

年2月16日時效已經完成，被告黃建雄不得持系爭本票參與

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而被告黃建雄於系爭本票時效完成後

之5年內亦未實行系爭抵押權之權利，是系爭抵押權已經消

滅，亦不得參與分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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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

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黃建雄則以：被告黃諸山於89年2月15日向訴外人及被

告黃建雄之母丁金朱借款新臺幣（下同）249,000元，並開

立系爭本票為擔保，再以系爭抵押權擔保系爭本票債權。丁

金朱死亡後，由被告黃建雄繼承上開債權及系爭抵押權之權

利。又被告黃諸山曾於105年6月30日簽立承諾書，表示雖然

借款債權已經超過時效，仍然願意清償，是系爭抵押權所擔

保之債權仍然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被告黃諸山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

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本票發票日為89年2月15日，而系爭抵押權所

擔保之債權為系爭本票債權等情，有系爭本票影本在卷可

稽，且為被告黃建雄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5、113頁），

而被告黃諸山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

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

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之此部分主張為真實。

　㈡按本票未載到期日者，視為見票即付；票據上之權利，對匯

票承兌人及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之本票，

自發票日起算；三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以抵押權擔

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如抵押權人，於消滅

時效完成後，五年間不實行其抵押權者，其抵押權消滅，票

據法第120條第2項、第22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880條分別定

有明文。查系爭本票未載到期日，依上開規定，視為見票即

付，且其票據上之權利自發票日即89年2月15日起算，三年

不行使則罹於時效，是系爭本票之票據上權利已於92年2月1

5日因時效而消滅，其後被告黃建雄未於五年內即97年2月15

日前行使系爭抵押權，系爭抵押權亦已消滅。原告本於被告

黃諸山之債權人之地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規定，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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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黃諸山為消滅時效之抗辯，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

　㈢被告黃建雄固提出被告黃諸山所簽立之承諾書（見本院卷第

103頁），惟觀該承諾書記載「本人黃諸山在89年2月向丁金

朱女士借款貳拾肆萬玖仟元」，係承認被告黃諸山對丁金朱

之消費借貸債務，發生時效中斷效力者應為消費借貸所生之

債權，而非系爭本票債權，是被告黃建雄之抗辯尚不足採。

四、綜上，原告依消滅時效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1、2項所

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0　　日

                  北港簡易庭      法  官  尤光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北港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0　　日

                                  書記官  伍幸怡

附表一：

編號 土地 權利範圍 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

1 雲林縣○○鄉

○○段000地

號、面積17平

方公尺土地

5分之1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6月21日

權利種類：抵押權

權利人：黃建雄

債權額比例：全部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249,0

00元

2 雲林縣○○鄉

○○段000地

號、面積5,24

5000分之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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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存續期間：自民國89年2月16日

至民國89年5月16日

清償日期：民國89年5月16日

債務人：黃諸山

權利標的：所有權

2平方公尺土

地

編號 發票人 本票號碼 發 票 日

（民國）

票 面 金 額

（新臺幣）

到 期 日

（民國）

1 黃諸山 TH100029 89年2月1

5日

249,000元 未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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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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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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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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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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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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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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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港簡字第65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龐德明Stefano Paolo Bertamini 


訴訟代理人  邱薪瑋  
被      告  黃建雄  
            黃諸山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間就如附表一所示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20997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3年2月21日製作之分配表1，次序18之被告黃建雄第1順位抵押權債權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黃建雄同為被告黃諸山之債權人，然因如附表一所示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為優先債權，致原告無法自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20997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中，民國113年2月21日製作之分配表1（下稱系爭分配表）完全受償，是原告就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否既有爭執，其法律上地位不安之狀態，自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即有確認利益。
二、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十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執行事件定於113年3月22日實行分配，原告為系爭分配表所列之債權人，於分配期日1日前之113年3月6日對被告受分配之金額聲明異議，該異議雖於113年4月24日經司法事務官駁回，惟於該異議尚未終結前，原告已於分配期日前之113年3月21日即向本院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情，有本院收文日期戳章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7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堪認原告已依前開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原告所提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自屬合法。
三、被告黃諸山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如附表二所示之本票債權（下稱系爭本票），然系爭本票未填載到期日，故系爭本票之票據上權利應自發票日即89年2月15日起算3年，至92年2月16日時效已經完成，被告黃建雄不得持系爭本票參與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而被告黃建雄於系爭本票時效完成後之5年內亦未實行系爭抵押權之權利，是系爭抵押權已經消滅，亦不得參與分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黃建雄則以：被告黃諸山於89年2月15日向訴外人及被告黃建雄之母丁金朱借款新臺幣（下同）249,000元，並開立系爭本票為擔保，再以系爭抵押權擔保系爭本票債權。丁金朱死亡後，由被告黃建雄繼承上開債權及系爭抵押權之權利。又被告黃諸山曾於105年6月30日簽立承諾書，表示雖然借款債權已經超過時效，仍然願意清償，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仍然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被告黃諸山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本票發票日為89年2月15日，而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系爭本票債權等情，有系爭本票影本在卷可稽，且為被告黃建雄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5、113頁），而被告黃諸山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之此部分主張為真實。
　㈡按本票未載到期日者，視為見票即付；票據上之權利，對匯票承兌人及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之本票，自發票日起算；三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如抵押權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五年間不實行其抵押權者，其抵押權消滅，票據法第120條第2項、第22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880條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本票未載到期日，依上開規定，視為見票即付，且其票據上之權利自發票日即89年2月15日起算，三年不行使則罹於時效，是系爭本票之票據上權利已於92年2月15日因時效而消滅，其後被告黃建雄未於五年內即97年2月15日前行使系爭抵押權，系爭抵押權亦已消滅。原告本於被告黃諸山之債權人之地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被告黃諸山為消滅時效之抗辯，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
　㈢被告黃建雄固提出被告黃諸山所簽立之承諾書（見本院卷第103頁），惟觀該承諾書記載「本人黃諸山在89年2月向丁金朱女士借款貳拾肆萬玖仟元」，係承認被告黃諸山對丁金朱之消費借貸債務，發生時效中斷效力者應為消費借貸所生之債權，而非系爭本票債權，是被告黃建雄之抗辯尚不足採。
四、綜上，原告依消滅時效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不生影響，爰不逐一論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0　　日
                  北港簡易庭      法  官  尤光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北港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0　　日
                                  書記官  伍幸怡


附表一：
		編號

		土地

		權利範圍

		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



		1

		雲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17平方公尺土地

		5分之1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6月21日
權利種類：抵押權
權利人：黃建雄
債權額比例：全部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249,000元
存續期間：自民國89年2月16日至民國89年5月16日
清償日期：民國89年5月16日
債務人：黃諸山
權利標的：所有權



		2

		雲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5,242平方公尺土地

		5000分之893

		








附表二：
		編號

		發票人

		本票號碼

		發票日（民國）

		票面金額（新臺幣）

		到期日（民國）



		1

		黃諸山

		TH100029

		89年2月15日

		249,000元

		未填載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港簡字第65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龐德明Stefano Paolo Bertamini 

訴訟代理人  邱薪瑋  
被      告  黃建雄  
            黃諸山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間就如附表一所示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20997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
3年2月21日製作之分配表1，次序18之被告黃建雄第1順位抵押權
債權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號判決先
    例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黃建雄同為被告黃諸
    山之債權人，然因如附表一所示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
    ）為優先債權，致原告無法自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20997號
    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中，民國113
    年2月21日製作之分配表1（下稱系爭分配表）完全受償，是
    原告就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否既有爭執，其法律上地
    位不安之狀態，自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原告起訴請求
    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即有確認利益。
二、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
    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
    ，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
    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
    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十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
    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系
    爭執行事件定於113年3月22日實行分配，原告為系爭分配表
    所列之債權人，於分配期日1日前之113年3月6日對被告受分
    配之金額聲明異議，該異議雖於113年4月24日經司法事務官
    駁回，惟於該異議尚未終結前，原告已於分配期日前之113
    年3月21日即向本院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情，有本院
    收文日期戳章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7頁），並經本院依職
    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堪認原告已依前開規定
    ，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原告所提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自屬
    合法。
三、被告黃諸山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如附表二所示之本票
    債權（下稱系爭本票），然系爭本票未填載到期日，故系爭
    本票之票據上權利應自發票日即89年2月15日起算3年，至92
    年2月16日時效已經完成，被告黃建雄不得持系爭本票參與
    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而被告黃建雄於系爭本票時效完成後
    之5年內亦未實行系爭抵押權之權利，是系爭抵押權已經消
    滅，亦不得參與分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強制
    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
    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黃建雄則以：被告黃諸山於89年2月15日向訴外人及被
    告黃建雄之母丁金朱借款新臺幣（下同）249,000元，並開
    立系爭本票為擔保，再以系爭抵押權擔保系爭本票債權。丁
    金朱死亡後，由被告黃建雄繼承上開債權及系爭抵押權之權
    利。又被告黃諸山曾於105年6月30日簽立承諾書，表示雖然
    借款債權已經超過時效，仍然願意清償，是系爭抵押權所擔
    保之債權仍然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被告黃諸山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
    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本票發票日為89年2月15日，而系爭抵押權所擔
    保之債權為系爭本票債權等情，有系爭本票影本在卷可稽，
    且為被告黃建雄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5、113頁），而被
    告黃諸山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
    ，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
    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
    之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之此部分主張為真實。
　㈡按本票未載到期日者，視為見票即付；票據上之權利，對匯
    票承兌人及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之本票，
    自發票日起算；三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以抵押權擔
    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如抵押權人，於消滅
    時效完成後，五年間不實行其抵押權者，其抵押權消滅，票
    據法第120條第2項、第22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880條分別定
    有明文。查系爭本票未載到期日，依上開規定，視為見票即
    付，且其票據上之權利自發票日即89年2月15日起算，三年
    不行使則罹於時效，是系爭本票之票據上權利已於92年2月1
    5日因時效而消滅，其後被告黃建雄未於五年內即97年2月15
    日前行使系爭抵押權，系爭抵押權亦已消滅。原告本於被告
    黃諸山之債權人之地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規定，代位
    被告黃諸山為消滅時效之抗辯，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
　㈢被告黃建雄固提出被告黃諸山所簽立之承諾書（見本院卷第1
    03頁），惟觀該承諾書記載「本人黃諸山在89年2月向丁金
    朱女士借款貳拾肆萬玖仟元」，係承認被告黃諸山對丁金朱
    之消費借貸債務，發生時效中斷效力者應為消費借貸所生之
    債權，而非系爭本票債權，是被告黃建雄之抗辯尚不足採。
四、綜上，原告依消滅時效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1、2項所
    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不生影響，爰不逐一論述，併此敘明
    。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0　　日
                  北港簡易庭      法  官  尤光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北港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0　　日
                                  書記官  伍幸怡

附表一：
編號 土地 權利範圍 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 1 雲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17平方公尺土地 5分之1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6月21日 權利種類：抵押權 權利人：黃建雄 債權額比例：全部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249,000元 存續期間：自民國89年2月16日至民國89年5月16日 清償日期：民國89年5月16日 債務人：黃諸山 權利標的：所有權 2 雲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5,242平方公尺土地 5000分之893  
附表二：
編號 發票人 本票號碼 發票日（民國） 票面金額（新臺幣） 到期日（民國） 1 黃諸山 TH100029 89年2月15日 249,000元 未填載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港簡字第65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龐德明Stefano Paolo Bertamini 


訴訟代理人  邱薪瑋  
被      告  黃建雄  
            黃諸山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間就如附表一所示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20997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3年2月21日製作之分配表1，次序18之被告黃建雄第1順位抵押權債權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黃建雄同為被告黃諸山之債權人，然因如附表一所示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為優先債權，致原告無法自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20997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中，民國113年2月21日製作之分配表1（下稱系爭分配表）完全受償，是原告就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否既有爭執，其法律上地位不安之狀態，自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即有確認利益。
二、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十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執行事件定於113年3月22日實行分配，原告為系爭分配表所列之債權人，於分配期日1日前之113年3月6日對被告受分配之金額聲明異議，該異議雖於113年4月24日經司法事務官駁回，惟於該異議尚未終結前，原告已於分配期日前之113年3月21日即向本院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情，有本院收文日期戳章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7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堪認原告已依前開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原告所提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自屬合法。
三、被告黃諸山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如附表二所示之本票債權（下稱系爭本票），然系爭本票未填載到期日，故系爭本票之票據上權利應自發票日即89年2月15日起算3年，至92年2月16日時效已經完成，被告黃建雄不得持系爭本票參與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而被告黃建雄於系爭本票時效完成後之5年內亦未實行系爭抵押權之權利，是系爭抵押權已經消滅，亦不得參與分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黃建雄則以：被告黃諸山於89年2月15日向訴外人及被告黃建雄之母丁金朱借款新臺幣（下同）249,000元，並開立系爭本票為擔保，再以系爭抵押權擔保系爭本票債權。丁金朱死亡後，由被告黃建雄繼承上開債權及系爭抵押權之權利。又被告黃諸山曾於105年6月30日簽立承諾書，表示雖然借款債權已經超過時效，仍然願意清償，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仍然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被告黃諸山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本票發票日為89年2月15日，而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系爭本票債權等情，有系爭本票影本在卷可稽，且為被告黃建雄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5、113頁），而被告黃諸山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之此部分主張為真實。
　㈡按本票未載到期日者，視為見票即付；票據上之權利，對匯票承兌人及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之本票，自發票日起算；三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如抵押權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五年間不實行其抵押權者，其抵押權消滅，票據法第120條第2項、第22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880條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本票未載到期日，依上開規定，視為見票即付，且其票據上之權利自發票日即89年2月15日起算，三年不行使則罹於時效，是系爭本票之票據上權利已於92年2月15日因時效而消滅，其後被告黃建雄未於五年內即97年2月15日前行使系爭抵押權，系爭抵押權亦已消滅。原告本於被告黃諸山之債權人之地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被告黃諸山為消滅時效之抗辯，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
　㈢被告黃建雄固提出被告黃諸山所簽立之承諾書（見本院卷第103頁），惟觀該承諾書記載「本人黃諸山在89年2月向丁金朱女士借款貳拾肆萬玖仟元」，係承認被告黃諸山對丁金朱之消費借貸債務，發生時效中斷效力者應為消費借貸所生之債權，而非系爭本票債權，是被告黃建雄之抗辯尚不足採。
四、綜上，原告依消滅時效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不生影響，爰不逐一論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0　　日
                  北港簡易庭      法  官  尤光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北港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0　　日
                                  書記官  伍幸怡


附表一：
		編號

		土地

		權利範圍

		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



		1

		雲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17平方公尺土地

		5分之1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6月21日
權利種類：抵押權
權利人：黃建雄
債權額比例：全部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249,000元
存續期間：自民國89年2月16日至民國89年5月16日
清償日期：民國89年5月16日
債務人：黃諸山
權利標的：所有權



		2

		雲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5,242平方公尺土地

		5000分之893

		








附表二：
		編號

		發票人

		本票號碼

		發票日（民國）

		票面金額（新臺幣）

		到期日（民國）



		1

		黃諸山

		TH100029

		89年2月15日

		249,000元

		未填載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港簡字第65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龐德明Stefano Paolo Bertamini 

訴訟代理人  邱薪瑋  
被      告  黃建雄  
            黃諸山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間就如附表一所示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20997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3年2月21日製作之分配表1，次序18之被告黃建雄第1順位抵押權債權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黃建雄同為被告黃諸山之債權人，然因如附表一所示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為優先債權，致原告無法自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20997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中，民國113年2月21日製作之分配表1（下稱系爭分配表）完全受償，是原告就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否既有爭執，其法律上地位不安之狀態，自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即有確認利益。
二、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十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執行事件定於113年3月22日實行分配，原告為系爭分配表所列之債權人，於分配期日1日前之113年3月6日對被告受分配之金額聲明異議，該異議雖於113年4月24日經司法事務官駁回，惟於該異議尚未終結前，原告已於分配期日前之113年3月21日即向本院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情，有本院收文日期戳章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7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堪認原告已依前開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原告所提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自屬合法。
三、被告黃諸山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如附表二所示之本票債權（下稱系爭本票），然系爭本票未填載到期日，故系爭本票之票據上權利應自發票日即89年2月15日起算3年，至92年2月16日時效已經完成，被告黃建雄不得持系爭本票參與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而被告黃建雄於系爭本票時效完成後之5年內亦未實行系爭抵押權之權利，是系爭抵押權已經消滅，亦不得參與分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黃建雄則以：被告黃諸山於89年2月15日向訴外人及被告黃建雄之母丁金朱借款新臺幣（下同）249,000元，並開立系爭本票為擔保，再以系爭抵押權擔保系爭本票債權。丁金朱死亡後，由被告黃建雄繼承上開債權及系爭抵押權之權利。又被告黃諸山曾於105年6月30日簽立承諾書，表示雖然借款債權已經超過時效，仍然願意清償，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仍然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被告黃諸山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本票發票日為89年2月15日，而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系爭本票債權等情，有系爭本票影本在卷可稽，且為被告黃建雄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5、113頁），而被告黃諸山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之此部分主張為真實。
　㈡按本票未載到期日者，視為見票即付；票據上之權利，對匯票承兌人及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之本票，自發票日起算；三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如抵押權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五年間不實行其抵押權者，其抵押權消滅，票據法第120條第2項、第22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880條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本票未載到期日，依上開規定，視為見票即付，且其票據上之權利自發票日即89年2月15日起算，三年不行使則罹於時效，是系爭本票之票據上權利已於92年2月15日因時效而消滅，其後被告黃建雄未於五年內即97年2月15日前行使系爭抵押權，系爭抵押權亦已消滅。原告本於被告黃諸山之債權人之地位，依民事訴訟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被告黃諸山為消滅時效之抗辯，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
　㈢被告黃建雄固提出被告黃諸山所簽立之承諾書（見本院卷第103頁），惟觀該承諾書記載「本人黃諸山在89年2月向丁金朱女士借款貳拾肆萬玖仟元」，係承認被告黃諸山對丁金朱之消費借貸債務，發生時效中斷效力者應為消費借貸所生之債權，而非系爭本票債權，是被告黃建雄之抗辯尚不足採。
四、綜上，原告依消滅時效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不生影響，爰不逐一論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0　　日
                  北港簡易庭      法  官  尤光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北港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0　　日
                                  書記官  伍幸怡

附表一：
編號 土地 權利範圍 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 1 雲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17平方公尺土地 5分之1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6月21日 權利種類：抵押權 權利人：黃建雄 債權額比例：全部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249,000元 存續期間：自民國89年2月16日至民國89年5月16日 清償日期：民國89年5月16日 債務人：黃諸山 權利標的：所有權 2 雲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5,242平方公尺土地 5000分之893  
附表二：
編號 發票人 本票號碼 發票日（民國） 票面金額（新臺幣） 到期日（民國） 1 黃諸山 TH100029 89年2月15日 249,000元 未填載 



